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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大利亚的“他保”条款规制 中澳保险法比较 

梁鹏“他保”条款可以遏制被保险人获得多重保险赔偿的冲动，使其遵循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——损失补偿

原则。 

  在英美法系保险法中，通常都有“他保”条款的规定，澳大利亚亦不例外。所谓“他保”条款，简单地说，

就是指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包含了一个条款，该条款内容大致为：如果被保险人已经订立了一个保险合同保

障其财产损失，其后，被保险人又订立本保险合同，用以保障被保险人同一财产的同一风险，则本保险合

同对被保险人的财产不予保障，或者降低对被保险人财产的保障。举例来说，某甲在平安保险公司已经通

过商业保险的形式对其汽车进行了保险，其后又在天平保险公司订立了类似保险合同，假如天平保险公司

的条款中存在“他保”条款，则天平保险公司可以免赔，或者承担较低的保险责任。 

  应当说，在保险条款中设计“他保”条款具有合理性。“他保”条款可以遏制被保险人获得多重保险赔偿

的冲动，使其遵循财产保险的基本原则：损失补偿原则。此外，对保险公司来说，这一条款可以保证其将

赔付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。 

  但是，“他保”条款也可能导致被保险人的损害。作为一个以营利为目标的市场主体，保险公司总想把

自己的赔偿数额降至最低，因此，他们在保险条款的设计上下足了工夫，其中包括设计不合理的“他保”条

款。例如，“他保”条款可能规定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，只要出现两个保险合同的保障，则本保险公司

完全不承担赔偿责任。这样，一方面，“他保”条款可能使得被保险人的保障无法确定；另一方面，保险公

司可以通过“他保”条款的形式，将本来应当由自己承担的责任推向被保险人。 

  为此，一些国家对“他保”条款的效力做了严格的限制性规定，澳大利亚就是这些国家之中较为激进的

一个。《澳大利亚保险合同法》第 45条第 1 款规定： 

  “如果一个一般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某一条款规定，在被保险人已经订立了其他保险合同，且已经订立的

保险合同不属于国家或地区性法律要求订立的合同，则该条款将具有限制或排除保险人在本一般财产保险

合同项下的保险责任的效力，那么，此一般财产保险合同中的该条款为无效条款。” 

  这样的限制虽然保护了被保险人的利益，但却可能造成过度保护。如果保险公司在合同中所设立的“他

保”条款统统无效，则即使被保险人的财产已经获得另一合同的保障，保险公司依然需要赔付其保险合同项

下的全部损失。被保险人可以获得两个，甚至数个保险公司的赔偿，如果两个或数个保险公司的赔偿超出

了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，则这样的赔偿严重违背保险原理。 

  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，他们在随后的第 2 款中规定： 

  “如果一个保险合同规定，对另一保险合同未予保障的全部或部分损失予以保障，且在这一合同中，另

一合同予以保障的损失已经被特定化，则这一保险合同不适用本条第（1）款的规定。” 

  也就是说，“他保”条款并非全部无效。只要“他保”条款能对其他保险合同中的保障加以明确，使得其

他保险合同对同一保险标的保障特定化，则“他保”合同因不会造成被保险人的多重获赔而可以成为有效条

款。 

  那么，如果某一保险合同未将其他保险合同的保障特定化，又该如何处理？此时依照《澳大利亚保险

合同法》第 45条第 1 款的规定，“他保”条款成为无效条款。但是，无效条款并非意味着保险公司可以拒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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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，按照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的意见，“他保”条款无效，则两个或数个承担保险责任的保险公司均

应当赔付，被保险人可以向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要求全部赔付。在此家保险公司赔付后，其可以就其他保险

公司应当赔偿的比例向其他保险公司追偿，当然，被保险人获得的赔偿，不得超过其实际损失的数额。此

种责任承担方式，其实就是大陆法系法律体系中的连带赔偿责任。 

  此外，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特别强调，关于“他保”条款无效的规定，还有几处例外： 

  第一，共同保险不适用“他保”条款无效的规定。究其原因，乃因为共同保险并非重复保险，数个保险

公司虽然对同意保险标的共同予以承保，但每张保单都只对特定的风险范围进行保障，承保范围不会重复，

因此，本质上说，“他保”条款的规定不具有适用余地。 

  第二，真正的超额责任保险不适用“他保”条款无效的规定。理由是，对真正的超额责任保险来说，被

保险人保障的范围是其他责任保险保障范围以外的责任，不会与其他保险的保障范围重复，认定真正超额

责任保险中的“他保”条款无效，没有任何意义。 

  第三，在“他保”条款与强制保险竞合的情况下。“他保”条款为有效条款。也就是说，被保险人已经购

买了强制保险，以保障其特定损失，如果其后来购买的商业保险通过“他保”条款的方式排除了强制保险已

经给予的保障，则该“他保”条款的约定为有效。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例如，被保险人已经为自己购买了

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，然后其又购买了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，如果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“他保”

条款排除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已经提供的保障，则该“他保”条款不能视为无效条款。类似的强制保

险，在澳大利亚还包括劳工补偿保险合同。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之所以认定此种情形下的“他保”条款

有效，是因为此类强制保险已经由法律规定给予了特殊保障，商业保险再给予保障，势必造成被保险人的

不当得利。 

 


